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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22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涉住房与房地产内容对比 

陈杰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住房与城乡建设研究中心对 2018-2022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涉及

住房与房地产的相关表述进行了对比，并区分哪些是对上一年度或上一阶段总结时

候提到，哪些是对当年或下一阶段工作任务的布置要求，有以下几点主要发现： 

1. 2018年以来，除了 2019年，都有强调对住房的“房住不炒”定位。“房子是用

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提法是 2016 年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2017 年国

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呼应的提法是“坚持住房的居住属性”，2017 年党的十九大报

告正式写入“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此后国务院政府报告中沿用

这个提法，除了 2019 年。 

2. 对住房制度和房地产发展模式持续探索，正在酝酿新的大变革。关于住房制度

和房地产发展模式的提法，虽然总体保持稳定，但每年都有一些微调，但 2022 年

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一下子有了不少新提法，突出的是“探索新的发展模式”、

“促进房地产业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这些都是 2021 年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

出来的，预示未来住房制度和房地产发展模式会有较大变革。 

3. 住房政策更加以需求为导向，强调住房需求需要具有合理性。在这 5 年的国务

院政府报告中，住房政策的关注点从“解决住房问题”、“支持居住自住购房需求”

走向“保障好群众住房需求”、“满足购房者的合理住房需求”。 

4. 租赁住房的重要性重新凸显。“租购并举”的提法只在 2018年的国务院政府工

作报告中出现过，2019-2021 年都没有出现，但 2022 年再次出现。不过值得注意

的是，近两年都提了“发展长租房市场”。 

5. 住房保障体系正在发生大的变局。2018年国务院政府报告强调“加大公租房保

障力度”，也提到“发展共有产权房”，2019 年和 2020 年都没有提到这两个保障

房品种，2021 年再次出现，但 2022 年又没有专门提到保障房品种，取之代替的是

“保障性租赁住房”的凸显。还值得注意的是，棚户区改造在 2020 年之后都不再

作为工作任务进行布置，说明这个大型工程已经基本完成其历史使命。 

6. 其他方面简评：房产税已经连续三年没有提到；2018-2020 年土地制度方面的

改革有持续推进，但近两年相对保持稳定；新型城镇化越来越强调“健全常住地提

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城市更新是近两年才出现在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但与老

旧小区改造等结合在一起看，显示存量开发越来越成为发展新动能和满足人民群众

高质量生活需求的新入手点；顺应人口老龄化趋势和作为积极应对老龄化国家战略

的一部分，社区适老化改造和社区养老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对安居宜居的要求，

不仅在城市，也扩展到农村，以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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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22 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涉住房与房地产内容对比 

关键词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住房的定位 

(2018 年)坚持房

子是用来住的、

不是用来炒的定

位 

  (2020 年)坚持

房子是用来住

的、不是用来

炒的定位 

(2021 年)坚持房

子是用来住的、

不是用来炒的定

位 

(2022 年)坚持房

子是用来住

的、不是用来

炒的定位 

住房制度与房

地产发展模式 

(2018 年)建立健

全长效机制 

(2019 年)落实城

市主体责任，改

革完善住房市场

体系和保障体

系。 

  (十四五期间)完

善住房市场体系

和住房保障体系 

(2022 年)探索新

的发展模式 

满足住房需求 

(2018 年)更好解

决群众住房问

题。          支持

居民自住购房需

求 

(2019 年)更好解

决群众住房问题                           

  (2021 年)保障好

群众住房需求。

解决好大城市住

房突出问题。尽

最大努力帮助新

市民、青年人等

缓解住房困难。 

(2022 年)继续保

障好群众住房

需求。支持商

品房市场更好

满足购房者的

合理住房需

求。 

 

 

 

房地产市场  

(2018 年)落实地

方政府主体责

任，继续实行差

别化调控，建立

健全长效机制，

促进房地产市场

平稳健康发展。 

(2018 年)改革完

善房地产市场调

控机制          

(2019 年)促进房

地产市场平稳健

康发展 

(2020 年)因城

施策，促进房

地产市场平稳

健康发展 

(2020 年)因城施

策，促进房地产

市场平稳健康发

展                  

(2021 年)稳地

价、稳房价、稳

预期                                

(2022 年)稳地

价、稳房价、

稳预期，因城

施策促进房地

产业良性循环

和健康发展。 

租购并举 

(2018 年)培育住

房租赁市场                                  

加快建立多主体

供给，多渠道保

障、租购并举的

住房制度 

    (2021 年)规范发

展长租房市场，

降低租赁住房税

费负担。 

(2022 年)坚持租

购并举，加快

发展长租房市

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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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保障 

(2018 年)加大公

租房保障力度，

对低收入住房困

难家庭要应保尽

保，将符合条件

的新就业无房职

工、外来务工人

员纳入保障范

围。              发

展共有产权房 

(2019 年)继续推

进保障性住房建

设，保障困难群

体基本居住需

求。 

(2019 年)城镇

保障房建设和

农村危房改造

深入推进。 

(2021 年)通过增

加土地供应、安

排专项资金、集

中建设等办法，

切实增加保障性

租赁住房和共有

产权住房供给 

(2021 年)加快发

展保障性租赁

住房。             

(2022 年)推进保

障性住房建设 

棚户区改造 (过去 5 年)棚户

区住房改造

2600 多万套，

农村危房改造

1700 多万户，

上亿人喜迁新

居。        (2018

年)启动新的三

年棚改攻坚计

划，今年开工

580 万套。 

(2018 年)棚户区

住房改造 620 多

万套，农村危房

改造 190 万户。                        

(2019 年)继续推

进棚户区改造。 

  (十三五期间)城

镇棚户区住房改

造超过 2100 万

套 

  

房产税 

(2018 年)健全地

方税体系，稳妥

推进房地产税立

法 

(2019 年)健全地

方税体系，稳妥

推进房地产税立

法 

      

土地制度改革 

(2018 年)探索宅

基地所有权、资

格权、使用权分

置改革。改进耕

地占补平衡管理

办法，建立新增

耕地指标、城乡

建设用地增减挂

钩节余指标跨省

域调剂机制 

(2019 年)推广农

村土地征收、集

体经营性建设用

地入市、宅基地

制度改革试点成

果。 

(2020 年)赋予

省级政府建设

用地更大自主

权。  完善乡

村产业发展用

地保障政策。 

(2021 年)提高土

地出让收入用于

农业农村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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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 

(过去 5 年)。城

镇化率从 52.6%

提高到 58.5%，

8000 多万农业

转移人口成为城

镇居民。            

(2018 年)提高新

型城镇化质量， 

今年再进城落户

1300 万人，加

快农业转移人口

市民化。 新型

城镇化的核心在

人，要加强精细

化服务、人性化

管理，使人人都

有公平发展机

会，让居民生活

得方便、舒心。 

(2018 年)新型城

镇化扎实推进，

近 1400 万农业转

移人口在城镇落

户。      (2019 年)

提高新型城镇化

质量       深入推进

新型城镇化。坚

持以中心城市引

领城市群发展。

抓好农业转移人

口落户，推动城

镇基本公共服务

覆盖常住人口。   

新型城镇化要处

处体现以人为核

心，提高柔性化

治理、精细化服

务水平，让城市

更加宜居，更具

包容和人文关

怀。 

(2020 年)深入

推进新型城镇

化，发挥中心

城市和城市群

综合带动作

用。 

深入推进京津

冀协同发展，

粤港澳大湾区

建设，长三角

一体化发展，

推动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区圈

建设。 

(十三五期间)1

亿农业转移人口

和其他常住人口

在城镇落户目标

顺利实现。推进

新型城镇化和乡

村振兴，城乡区

域发展格局不断

优化。              

(十四五期间)完

善新型城镇化战

略。深入推进以

人为核心的新型

城镇化战略，加

快农业转移人口

市民化，常住人

口城镇化率提高

到 65%，发展壮

大城市群和都市

圈，实施城市更

新行动，完善住

房市场体系和住

房保障体系，提

升城镇化发展质

量。 

(2021 年)扎实推

进新型城镇化        

推进以县城为

重要载体的城

镇化建设                              

(2022 年)推进区

域协调发展和

新型城镇化                                               

提升新型城镇

化质量。健全

常住地提供基

本公共服务制

度。加强县城

基础设施建

设，稳步推进

城市群、都市

圈建设，促进

大中小城市和

小城镇协调发

展。严控撤县

建市设区。在

城乡规划建设

中做好历史文

化保护传承。

要深入推进以

人为核心的新

型城镇化，不

断提高人民生

活质量。 

城市更新 

      (十四五期间)推

动城市更新行动 

(2022 年)有序推

进城市更新，

加强市政设施

和防灾减灾能

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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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旧小区改造 

(2018 年)有序推

进“城中村”、老

旧小区改造，完

善配套设施，鼓

励有条件的加装

电梯。 

(2019 年)城镇老

旧小区量大面

广，要大力提升

改造，更新水电

路气等配套设

施，支持加装电

梯，健全便民市

场、便利店、步

行街、停车场、

无障碍通道等生

活服务设施。 

(2020 年)新开

工改造城镇老

旧小区 3.9 万

个，支持加装

电梯，发展用

餐、保洁等多

样社区服务。 

(2020 年)加大城

镇老旧小区改造

力度。                       

(2021 年)新开工

改造城镇老旧小

区 5.3 万个。 

(2021 年)新开工

改造城镇老旧

小区 5.6 万个，

惠及近千万家

庭。             

(2022 年)再开工

改造一批城镇

老旧小区 

住区适老化与

社区养老 

(2018 年)发展居

家、社区和互助

式养老 

(2019 年)新建居

住区应配套建设

社区养老服务设

施 

  (2021 年)发展社

区养老、托幼、

用餐、保洁等多

样化服务,加强

配套设施建设,

实施更优惠政

策,让社区生活

更加便利。 

(2022 年)推进无

障碍环境建设

和适老化改

造。                         

加大社区养

老、托幼等配

套设施建设力

度，在规划、

用地、用房等

方面给予更多

支持。 

宜居性 

(2018 年)让广大

人民群众早日实

现安居宜居。 

(2019 年)让城市

更加宜居，更具

包容和人文关

怀。          让人民

群众享有美丽宜

居环境。 

(2020 年)完善

便民、无障碍

设施，让城市

更宜业宜居。 

(2020 年)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成效

明显。          

(2021 年)启动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

提升五年行动。 

(2021 年)实施农

村人居环境整

治提升五年行

动。 

特殊任务 

    (2020 年)减免

国有房产租

金，鼓励各类

业主减免或缓

收房租，并予

政策支持。 

(2021 年)鼓励受

疫情影响较大的

地方对承租国有

房屋的服务业小

微企业和个体工

商户减免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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